工作居住证单位变更-石景山区
	序号
	材料
	要求

	1
	学历证书
	与当前系统最高教育信息一致的毕业证书。提示：若个人系统完善后比对出两个及以上同等最高学历，对应的学历毕业证书均须提供。（如初次申报时使用的学历与最终学历不一致，初次及最终学历对应的毕业证书均须提供）
复印件扫描件加盖单位公章，经办人签字，备注“与原件一致”。

	2
	学历认证
	以上毕业证书对应的学历认证，即《电子注册备案表》或纸版学历认证。学历、学位在线认证及认证报告操作指南
复印件扫描件加盖单位公章，经办人签字，备注“与原件一致”。

	3
	学位证书
	与当前系统最高教育信息一致的学位证书。
复印件扫描件加盖单位公章，经办人签字，备注“与原件一致”。

	4
	学位认证
	以上学位证书对应的学位认证，即学位认证报告。学历、学位在线认证及认证报告操作指南
复印件扫描件加盖单位公章，经办人签字，备注“与原件一致”。

	5
	职称证书及评审材料
	与当前系统一致的职称证书及评审材料。如未用职称申报，无需提供
复印件扫描件加盖单位公章，经办人签字，备注“与原件一致”。

	6
	身份证、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
	申请人身份证、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。（如果是非亲属关系，提供情况说明，加盖单位公章）
复印件扫描件加盖单位公章，经办人签字，备注“与原件一致”。

	7
	结婚证
	申请人及配偶结婚证关键信息页。
复印件扫描件加盖单位公章，经办人签字，备注“与原件一致”。

	8
	合法稳定住所材料
	在京固定住所相关证明材料。
所有材料复印件扫描件加盖单位公章，经办人签字，备注“与原件一致”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、自有住房的：
（1）房屋产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全本复印件，产权证为配偶的，还须提供结婚证及配偶身份证复印件
（2）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或不动产权证的，提供商品房买卖网签合同及购房发票及复印件；
（3）房屋抵押的，提供银行抵押合同；
2、 如为借住亲友的：
居住亲友住房的出具房产证复印件，亲友双方签署《借住诚信声明》原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、双方身份证复印件，用人单位须在借住声明上加盖公章；借住声明中房屋地址需与房本一致；借住声明原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、租赁房屋的：
租赁私房的，提供尚有7个月以上租赁期限，且记载有房屋详细地址、出租人和承租人双方姓名、居民身份证号码、联系方式、租赁期限的房屋租赁合同或协议复印件；房主的《房屋所有权证》或《不动产权证书》复印件；或商品房买卖网签合同复印件+购房发票复印件；房主身份证复印件
租住农村宅基地房屋的，还需提供房屋所有人居民户口簿首页和本人页复印件;
无法提供《房屋所有权证》或《不动产权证书》原件的，应提供与租房合同一致的购房发票复印件。 
单位自有房屋：提供房屋产权证明复印件、单位出具的申请人居住证明原件，加盖单位公章；
若单位租赁的，提供租赁合同复印件、单位出具的申请人居住证明原件，加盖单位公章；   
（4）持有《北京市居住证》的：
复审合格时，距有效期至少4个月的《北京市居住证》，《北京市工作居住证》系统填写现住址信息与《北京市居住证》所示住址信息一致。如为居住证确认单，需提交加盖派出所章的原件再复印后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；


	9
	个税材料
	1、 如员工无现单位纳税记录：申请人登陆“自然人电子税务局”，“纳税记录开具”模块下载并打印近6个月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》，同时在“申报收入查询”模块下载并打印近6个月的《申报收入记录》。加盖现单位公章，经办人签字。纳税记录、申报收入查询记录定制方式
2、 如员工已有现单位纳税记录：申请人登陆“自然人电子税务局”，“纳税记录开具”模块下载并打印近6个月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》加盖单位公章，经办人签字，备注“该员工个税由我单位代扣代缴”；近6个月现单位报税截图（如在本单位的单位报税截图不够6个月，则提供单位报税截图+个人申报收入记录），加盖单位公章，经办人签字，备注“该员工个税由我单位代扣代缴”；单位报税截屏式样，单位报税截屏定制方式


　　
材料清单：
1） 通过个人北京通打印的工作居住证确认单，加盖单位公章
2） 个人关联单位确认说明，原件打印单位经办人签字，加盖公章或人事章。（个人关联单位说明模板）
　　3）原单位的离职证明原件，离职证明应为上家解除关联单位开具，如有特殊情况需出具情况说明。（说明模板）
4）现单位的劳动合同全本复印件扫描件加盖单位公章，经办人签字，备注“与原件一致”。（中智审核合格时，距有效期至少7个月）劳动合同双方签字处，法人签字的处需有法人签字，不能为空
5) 申请人近12个月（打印至最新月份）社保个人权益记录，要求左上角单位名称是现单位，变动记录中无跨单位缴纳社保的情况。参保缴费信息
模板，社保权益记录定制指南

　　6）关于单位经营范围有劳务派遣业务的，申请办理时，除提交一切正常材料之外，还应提供：
　　①单位写出书面的，为申请人担保或保证的材料，证明申请人系单位正式员工，而不是劳务派遣人员，由单位负责人签字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　　②提供其他能证明申请人不是劳务派遣人员的证明材料。（财务工资账本复印件、劳保登记复印件等）
　  7）用人单位上一自然年度或近三年的“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”（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8）个人诚信声明，本人及单位法人（负责人）手签字，不能盖人名章；（复审合格时，诚信申明签署日期需为当月最新日期）模板下载
9）需在入职2月内办理完成聘用单位变更申请，如超过2月未做聘用单位变更请出具情况说明，加盖单位公章，模板下载


　　
  
　　温馨提示：
　　1、离职证明上的章的单位名字，必须和工作居住证确认单上的原单位名字一致。
　　2、如果原单位变更了名字，需要提交工商局出具的单位变更名字证明的复印件。
　　3、所有复印件使用A4纸单面复印，不得使用单面纸；所有需盖章的材料（复印件、报税截图等）逐页加盖申请单位公章，复印件注明“与原件一致”。根据材料分别提供PDF格式扫描件，每项材料小于2M。


